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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聊城物业管理“有法可依”了

选哪家物业，业委会有话语权
本报记者 刘铭

业主与物业之间缺少沟通渠道，物业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处理；部分物业服务企业乱收
费、形象差、服务意识不强，这些问题的处置都将“有法可依”。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
究，2月25日正式下发《聊城市物业管理办法》，共八章，包括前期物业管理、业主、业主大会
与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的使用与维护、社区物业管理、法律责任以及附则等。

在业主、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
会部分中规定，业主对物业管理区
域内共用部分实施共同管理，包括
制定或者修改管理规约、业主大会
议事规则；选举或者更换业主委员
会委员；确定或者变更物业管理方
式、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收费方
式；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不
再接受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服务；筹
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
修资金；申请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申请分立或者合并物业
管理区域。

业主大会由物业管理区域内全
体业主组成，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共
用部分实施共同管理，按照相关规
定开展与物业管理有关的活动。未
成立业主大会，发生物业服务企业
停止服务或者其他重大、紧急物业
管理事件，需要业主共同决定解聘、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应急处
理事项的，由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指导协助业主
共同决定。

业主委员会经过业主大会授
权，可以通过招投标或者协议方式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并签订物业服
务合同。属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的，
业主委员会应当在新的物业服务合
同生效前，与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和
新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就交接时
间、交接内容、业主欠费清缴等事项
进行协商约定。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不得以业主欠交物业服务费或者其
他相关费用等理由拒绝办理交接或
拒不撤出。

业主委员会

可选聘物业企业

物业买受人权益不受侵害

该《办法》规定，建设单位
在物业销售前，应当制定临时
管理规约，并在物业项目的销
售场所进行公示。临时管理规
约应当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
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
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规约
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依法作出约
定；有关约定不得侵害物业买
受人的合法权益。

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移交权
属明确、资料完整、质量合格、

功能完备、配套齐全的物业。建
设单位在物业交付使用 15 日
前，应当与选聘的物业服务企
业完成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的承接查验工作。

建设单位应当在与前期物
业服务企业办理承接查验 20
日前，向前期物业服务企业移
交相关资料，未能全部移交前
款所列资料的，建设单位应当
列出未移交资料的详细清单并
书面承诺补交的具体时限。建

设单位应当依法移交给专业经
营单位的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通信、有线电视等专业经营
设施设备，不作为物业服务企
业现场查验和验收的内容。

分期开发建设的物业项
目，可以根据开发进度，对符合
交付使用条件的物业分期进行
承接查验。建设单位与物业服
务企业完成最后一期物业承接
查验后，办理物业项目整体交
接手续。

物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 20 日内，在征求物业所
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
政府的意见后进行划分登记备
案并书面告知建设单位。建设单
位应当将划定的物业管理区域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向物业买
受人明示。

业主共同决定对物业管理
区域进行分立或者合并的，应当
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
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街道办
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会同县
(市、区 )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审
查，确需调整的，应于 5 个工作
日内予以确认并在物业管理区
域内进行公告。

业主自治

和社区管理结合

车库车位

不得随意转让
建设单位出售物业管理区

域内的车库、车位的，应当在出
售前办理车库、车位预售许可或
者销售备案手续。物业管理区域
内规划用于停放车辆的车库、车
位，不得出售给本物业管理区域
业主以外的其他人。

建设单位出租物业管理区
域内规划用于停放车辆的车库、
车位的，应当首先出租给本物业
管理区域业主。在满足本物业管
理区域业主需要后，建设单位可
以将车库、车位出租给本物业管
理区域业主以外的其他人，租期
不得超过 6 个月。

车库、车位使用人应当遵守
管理规约关于停车管理的约定。

一小区道路两侧停满了车辆。（资料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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